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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海洋厅（局），局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各有关高校：
 
    为加强海洋领域青年人才培养，树立正确的人才导向，激励海洋青年科技人才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努力为我国海洋强国事业发展做贡献，现将《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评选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海洋局


                                                            2015年3月23日
 
 
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评选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海洋人才队伍建设，激励海洋科技青年积极进取，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做贡献，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评选对象为海洋系统各单位、各有关高校在职青年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评选条件为：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热爱海洋事业，遵纪守法，具有“奉献、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学风正派；
 
    （二）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取得以下成绩之一者：
 
    1．在海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和做出显著成绩；
 
    2．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做出显著成绩；
 
    3．在海洋工程技术方面取得创造性成果和做出贡献，并有一定应用成效；
 
    4．在海洋公益服务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5．在海洋政策法规与规划制订、海洋行政审批、海洋执法等技术支持保障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做出显著成绩。
 
    （三）年龄在35周岁以下（含35周岁）。已在本单位工作5年以上（含5年）或博士毕业后已在本单位工作3年以上（含3年）。
 
    第四条 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评选周期为每2年评选1次，每次评选20名左右。
 
    第五条 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评审程序为：
 
    （一）组织：国家海洋局人事主管部门发布评审通知，明确推荐评选程序、申报材料具体要求等内容。
 
    （二）申报：凡要求参评者，均须向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申报。各单位组成专家评审组，通过评审确定推荐人选，并报国家海洋局人事主管部门。
 
    （三）评审：国家海洋局人事主管部门会同科技主管部门对被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复审，组织评审委员会开展评审，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人选。
 
    （四）公示：国家海洋局向社会公示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人选名单，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五）批准：国家海洋局发文公布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名单。
 
    第六条 国家海洋局向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颁发荣誉证书。
 
    第七条 海洋领域有关部门和单位、各有关高校应优先选用和重点培养优秀科技青年。
 
    （一）国家海洋局机关有关部门应优先选用优秀科技青年承担重要课题或项目，优先选派优秀科技青年参加培训、进修、国际交流合作。
 
    （二）海洋领域各单位、各有关高校应在专业技术岗位聘任、课题或项目申请、各类人才选拔与推荐、工作经费支持与保障等方面优先考虑优秀科技青年。
 
    （三）国家海洋局人事主管部门建立优秀科技青年联系机制，定期听取优秀科技青年的意见和建议，努力为优秀科技青年创造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条件。
 
    第八条 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是国家海洋局授予的荣誉称号，获得者因触犯国家法律或违背职业道德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海洋局人事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并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